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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应当使⽤中⽂填写，字迹为⿊⾊，⽂字应当打字或印刷，提交⼀式⼀份。

⼆、本表中被委托⼈应当是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并在⼯商⾏政管理机关注册的专利代理机构，委托⼈应当是该专利申请

⼈或者专利权⼈，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续的除外。申请⼈或者专利权⼈是个⼈的，专利代理委托书应当由申请⼈或者

专利权⼈签字或者盖章；申请⼈或者专利权⼈是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申请⼈或者专利权⼈有两个以上的，应当

由全体申请⼈或者专利权⼈签字或者盖章。此外，专利代理委托书还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加盖公章。

三、申请⼈或者专利权⼈有两个以上的，委托的双⽅当事⼈是全体申请⼈或者专利权⼈和被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被委托的

专利代理机构仅限⼀家。

四、申请⼈或者专利权⼈解除委托时，应当办理著录项⽬变更申报⼿续，提交著录项⽬变更申报书时应当附具全体申请⼈或

者专利权⼈签字或盖章的解聘书，或者仅提交由全体申请⼈或者专利权⼈签字或盖章的著录项⽬变更申报书。专利代理

机构辞去委托时，应当办理著录项⽬变更申报⼿续，提交著录项⽬变更申报书时应当附具申请⼈或专利权⼈或者其代表

⼈签字或盖章的同意辞去委托声明，或者附具专利代理机构盖章的表明已通知对⽅当事⼈的声明。

五、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指定该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代理师办理有关事务，被指定的专利代理师不得超过两名。

六、本表中所填写的专利代理机构名称、机构代码、发明创造名称应当与该专利申请请求书中内容⼀致，如果该专利申请或

者专利办理过著录项⽬变更⼿续，应当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变更后的内容填写。

七、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请求可以由专利权⼈、利害关系⼈、被控侵权⼈或者其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已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作全程代理，请求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时另⾏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相关⼿续的，应当另⾏提交专利代理委托书，

并在专利代理委托书中写明代为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或实⽤新型专利检索报告。

⼋、作出实⽤新型专利检索报告的请求可以由专利权⼈或者其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作全程代理，

请求作出检索报告时另⾏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相关⼿续的，应当另⾏提交专利代理委托书，并在专利代理委托书中写

明代为办理专利权评价报告或实⽤新型专利检索报告。

九、权属纠纷当事⼈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中⽌程序请求的，应当同时提交专利代理委托书，写明委托权

限。本表中所填写的专利代理机构名称、机构代码、专利代理师应当与中⽌程序请求书中内容⼀致。

⼗、申请⼈或者专利权⼈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同时提交专利代理委托

书，写明委托权限。


